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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03·03”福田区深圳第二高技技工学校深圳粤菜学院（国际烹饪学院）装
饰工程项目死亡事故调查组

“03·03”福田区深圳第二高技技工学校
深圳粤菜学院（国际烹饪学院）装饰工程

项目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

2021 年 3 月 3 日 8 时 50 分许，福田区园岭街道华林社

区八卦岭工业区 513栋深圳第二高技技工学校深圳粤菜学院

（国际烹饪学院）装饰工程项目现场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

人死亡、1 人受伤。

2021 年 3 月 8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应

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

区总工会、区住建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

查，特邀区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工程名称、概况及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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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程名称

深圳第二高技技工学校深圳粤菜学院（国际烹饪学院）

装饰工程。

（二）工程概况

为深入贯彻实施广东省委省政府主导的“粤菜师傅”工

程，深圳市人社局调拨深圳市社保局物业八卦岭厂房 513 栋

1、2 层东侧给予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建设深圳粤菜学院

（国际烹饪学院）综合实训基地，“深圳粤菜学院（国际烹

饪学院）装饰工程项目”属于该基地建设的配套项目之一，

场地房屋面积为 1736.53 平方米。

装修项目施工单位深圳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

2020 年 9 月 18 日向深圳市鹏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八卦

岭五区管理处办理开工备案手续，2020 年 9 月 26 日正式进

场。

二、事故相关单位、人员等情况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440300455745041N，法定代表人

罗某超，类型为事业单位营业，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28 日，

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强路 1007 号，宗旨和经

营范围为培养高级技工人才,促进科技发展，承担全日制中、

高等职业技能教育,职业技能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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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施工单位：深圳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原

名:深圳市金鑫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）

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300671888696H ， 注 册 号

440301103200878，法定代表人龚某海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，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4 日，注册资本为 10010 万人民币，

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香安社区侨香三道 22 号

鸿运阁 A 区 801，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

施工和设计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防水防腐保温工程、特种

工程（限结构补强）、校园文化建设工程等，许可经营项目

是：建筑移动房屋生产；建筑板房生产及销售。



4

2020 年 8 月 17 日，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通过公开招

标确定深圳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装修项目施工单

位，中标通知书招标编号 SZDL2020335017（政府采购）。2020

年 8 月 25 日双方签订了项目施工合同，合同编号为

XX-0072--20200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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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物业管理单位：深圳市鹏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

司八卦岭五区管理处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36292229U，负责人为徐

某成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，成立于 2002 年 4 月 22

日，营业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 534 栋 B 座，

经营范围为物业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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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9 月至事发前，深圳市鹏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

司八卦岭五区管理处对深圳第二高技技工学校深圳粤菜学

院（国际烹饪学院）装饰工程项目巡查了 14 次。

（四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园岭街道办事处：其“三定”职责为组织开展辖区的安

全生产宣传、巡查等工作。

经查：2020年9月至事发前，园岭街道办对深圳市鹏基

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八卦岭五区管理处和513 栋1楼小散

工程开展巡查19次，内容涉及企业自查自报、小散工程施工

安全等，督促管理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管理区域

的安全监管。

（五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邹某根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52 岁，江西人，系深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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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外聘的装修作业人员，未与深圳

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合同。

2、敖某根（伤者），男，汉族，62 岁，江西人，系深圳

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外聘的装修作业人员，未与深圳

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合同。

3、敖某武，男，汉族，36 岁，江西人，系深圳市金鑫

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外聘的装饰工程项目现场管理员，未与

深圳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合同。

4、龚某海，男，汉族，37 岁，湖南人，系深圳市金鑫

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、法定代表人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救援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1、事故发生经过

2020 年 9 月 26 日，深圳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派

员对深圳第二高技技工学校深圳粤菜学院（国际烹饪学院）

装饰工程项目现场开展前期作业，因施工方案未能确定下

来，故施工队伍进场后开始进行施工前期准备作业，主要进

行清理垃圾、做吊顶、抹灰、拆除等工作。

2021 年 3 月 2 日，敖某武安排敖某根等四人到施工现场

进行开工准备工作。3 月 3 日上午 8 时，邹某根、敖某根等

7 名施工作业人员进场开始作业。8 时 50 分许，邹某根和敖

某根在现场二楼洞口处利用电动提升机从一楼将泥沙提升

至二楼时，电动提升机失稳倾倒过程中，连同邹某根（死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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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敖某根（伤者）二人从二楼楼板洞口一起高坠至一楼地面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

事发后，现场工人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。120 到达

现场后立即对邹某根、敖某根进行抢救，后邹某根、敖某根

被分别送往武警医院及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。9 时

20 分，伤者邹某根经武警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伤者敖某根在

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，无生命危险。9 时 43 分，接

区总值班室报，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区住建局、园岭街

道办、八卦岭派出所等单位立即派员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

查。

四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、1 人受伤。2021 年 3 月 18 日，

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中一

鉴 [2021]病鉴字第 0039 号），鉴定意见为“邹某根系颅脑

损伤死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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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53 万元（包含伤者治

疗费用 20 万元），主要为被扶养人生活费、丧葬补助金、丧

葬费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及伤者治疗费用等。

五、现场勘查及查验情况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根据专家组对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五区 513栋厂房项目

厂房一、二楼厂房事故现场勘查、关键部位和物体进行测量，

情况如下：

1、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五区 513 栋

厂房项目厂房一、二楼，二楼至一楼地面的距离为 4.7 米，

洞口长度为 4 米、宽度为 2.4 米，二楼楼面洞口周边无围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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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楼至一楼地面的距离

为 4.7 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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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从二楼坠落到一楼地面的多功能电动提升机和三根

（一根长的为 2.4 米、两根短的为 1.58 米）钢管。



12

（二）查阅相关资料

经对施工单位深圳市金鑫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相关书

面资料查阅，一是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二是未

对作业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。

（三）技术分析

二楼楼面洞口临边未设置防护栏，不符合国家《建筑施

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JGJ80-2016 规范的 4．2．1 条规

定“洞口的防护措施应能确实防止人与物的坠落，各类洞口

的防护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加盖板、设置防护栏杆及密目网

或工具式栏板等措施”。

六、事故类别分析

结合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

的死亡原因，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。

七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

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如下原因：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、直接原因

二楼洞口附近安装的电动提升机，未按规定要求进行底

座固定。

2、间接原因

深圳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装饰施工单位，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一是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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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教育、培训以及安全技术交底；二是作业现场二楼洞口临

边未设置防护栏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事故隐患（电

动提升机底座未按要求固定）；三是对应报住建局取得施工

许可的工程项目采取欺瞒的手段以小散工程项目报备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事故调查组一致认定：“03·03”福田区深圳第二高技

技工学校深圳粤菜学院（国际烹饪学院）装饰工程项目死亡

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

故。

八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深圳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装饰施工单位，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一是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

产教育、培训以及安全技术交底；二是作业现场二楼洞口临

边未设置防护栏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事故隐患（电

动提升机底座未按要求固定）；三是对应报住建局取得施工

许可的工程项目采取欺瞒的手段以小散工程项目报备，对事

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龚某海，作为深圳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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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法定代表人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

力，未能及时消除施工作业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的调查意见

根据《中共深圳市纪委办公厅 深圳市监委办公厅 深圳

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处理协作配合机制的通知》（深纪办发[2019]38 号）规定，

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，由区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

法另行独立调查处置。

九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出小散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

的不足，建设、施工等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建筑安全法

律法规的要求，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

（一）深圳市金鑫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施工

单位，应该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一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

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、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，进一步建立和

完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特别

是要加强对现场施工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并消除现场存在的

安全隐患，确保施工安全。二是要加强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

教育和培训，切实提高施工人员安全防范意识、事故风险防

范意识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深圳市鹏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处，要进

一步加强小散工程作业的管理力度，抓实、抓严、抓细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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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管控工作，全面提升物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

（三）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街道综合行政执

法体制机制的决定》（深府[2021]18 号）文件精神，各街道

综合行政执法队要加强对辖区内小散工程安全生产方面的

巡查、检查、查处力度。

（四）福田区住建局必须将此事故情况向辖区各相关单

位进行通报，加强协调指导辖区内相关小散工程安全生产的

监督管理工作。

“03·03”福田区深圳第二高技技工学校深圳粤菜学院（国际

烹饪学院）装饰工程项目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4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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